告知书
（林农个人申请采伐蓄积不超过15立方米的人工商品林）
[bookmark: _GoBack]本行政审批机关（永州市冷水滩区林业局）就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和城镇林木等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管理。采挖移植林木按照采伐林木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采伐许可证。
（二）《湖南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管理办法》(湘林资〔2018〕3号）第六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基层林业管理机构核发。
二、适用范围
林农个人申请采伐蓄积不超过15立方米的人工商品林。
三、申请材料
（一）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可通过政府部门间核查查询的地区不要求申请人提供，登记姓名、证件号码等信息即可）；
（二）林木采伐申请表（明确采伐林木的地点、树种、面积、蓄积等内容）；
（三）申请人签字确认的承诺书。
四、审批条件
（一）申请人必须是林木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二）所申请采伐的林木无权属争议；（三）林农个人申请采伐蓄积不超过15立方米的人工商品林；（四）林农采取的采伐技术符合相关规程；（五）编限单位有对应采伐类型且足够的人工商品林采伐限额。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且符合审批条件的，本机关依法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本机关将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投诉举报专项检查以及信用监督等方式，对申请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申请人实际采伐林木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本机关将视具体情况要求限期整改或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符合法定行政处罚情形的给予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七、诚信管理
发现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本机关将不诚信行为记入林木采伐失信名单后录入采伐审批系统，将申请人作为严格审核和重点监管的对象，并适时将申请人的不诚信记录推送至政务服务平台、信用湖南等平台，按国家有关要求实施“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